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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立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約
用

人
員

管
理

要
點

第
五

點
、

第
六

點
、

第
十

點
條

文
修

正
對

照
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五
、

新
聘

及
改

聘
約

用
人

員
之

類
別

、
職

稱
及

序
列

規
定

如
下

：
 

類
別

 
職

稱
 

序
列
  
  
 

行
政

類
 

技
術

類
 

一
 

經
理

 

二
 

行
政

秘
書

 
資

深
技

術
師

 

資
深

心
理

師
 

三
 

行
政

專
員

 
技

術
師

 

心
理

師
 

四
 

行
政

組
員

 
助

理
技

術
師

 

五
 

行
政

佐
理

 
技

術
佐

理
 

技
術

類
人

員
係

指
所

任
職

務
之

工
作

性
質

及
所

需
職

能
，

得
歸

列
為

醫
事

人
員

或

公
務

人
員

技
術

類
職

系
者

，
始

得
進

用
。

 

各
單

位
申

請
新

增
或

遞
補

技
術

類
職

缺
時

，
應

檢
附

職
務

說
明

書
，

循
行

政
程

序

提
送

本
校

約
用

人
員

審
核

小
組

審
議

通
過

，
簽

報
校

長
核

定
後

，
始

得
進

用
。

 

績
效

營
運

管
理

業
務

單
位

之
職

稱
，

得
視

業
務

需
要

簽
奉

校
長

核
定

。
 

五
、

新
聘

及
改

聘
約

用
人

員
之

類
別

、
職

稱
及

序
列

規
定

如
下

：
 

類
別

職
稱

序
列

 
 
 
 
 

行
政

類
 

技
術

類
 

一
 

行
政

執
行

長
 

技
術

執
行

長
 

二
 

行
政

秘
書

 
資

深
技

術
師

 

資
深

心
理

師
 

三
 

行
政

專
員

 
技

術
師

 

心
理

師
 

四
 

行
政

組
員

 
助

理
技

術
師

 

五
 

行
政

佐
理

 
技

術
佐

理
 

技
術

類
人

員
係

指
所

任
職

務
之

工
作

性
質

及
所

需
職

能
，

得
歸

列
為

醫
事

人
員

或

公
務

人
員

技
術

類
職

系
者

，
始

得
進

用
。

 

各
單

位
申

請
新

增
或

遞
補

技
術

類
職

缺
時

，
應

檢
附

職
務

說
明

書
，

循
行

政
程

序

提
送

本
校

約
用

人
員

審
核

小
組

審
議

通
過

，
簽

報
校

長
核

定
後

，
始

得
進

用
。

 

績
效

營
運

管
理

業
務

單
位

之
職

稱
，

得
視

業
務

需
要

簽
奉

校
長

核
定

。
 

茲
因

原
行

政
執

行
長

職
務
，
得
視
業
務
職
責

程
度
，
提
會
審
議
後
得

比
照

技
術

類
薪

點
折

合
率
，
爰
序
列
一
職
務

應
無

區
分

行
政

類
及

技
術
類
之
必
要
，
爰
序

列
一

職
務

不
再

區
分

行
政
類
及
技
術
類
，
並

修
正
為
經
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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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

約
用

人
員

各
序

列
之

職
責

程
度

及
外

補
之

資
格

條
件

：
 

序
列

 
工

作
職

責
程

度
 

外
補

之
資

格
條

件
 

一
 

規
劃

或
統

籌
督

導
校

級
專

案
業

務
。

 

1
.
英

語
能

力
應

符
合

本
校

雙
語

政
策

規
定

。
 

2
.
具

相
關

工
作

資
歷

1
0
年

以
上

，
且

曾
任

主
管

職
務

3
年

以
上

。
 

3
.
具

優
良

之
領

導
、
溝

通
、
協

調
及

創
新

能
力
。

4
.
具

大
型

專
案

計
畫

規
劃

能
力

。
 

5
.
特

殊
條

件
由

用
人

單
位

自
行

訂
定

。
 

二
 

在
重

點
監

督
下
，
規

劃
或

統
合

辦
理

重
要

性
或

專
案

業
務
。
 

1
.
英

語
能

力
應

符
合

本
校

雙
語

政
策

規
定

。
 

2
.
具

相
關

工
作

資
歷

6
年

以
上

。
 

3
.
具

優
良

之
領

導
、

溝
通

及
協

調
能

力
。

 
4
.
具

大
型

專
案

計
畫

規
劃

能
力

。
 

5
.
特

殊
條

件
由

用
人

單
位

自
行

訂
定

。
 

三
 

在
重

點
或

一
般

監
督

下
，
辦

理
重

要
性

行
政

或
技

術
工

作
。
 

1
.
英

語
能

力
應

符
合

本
校

雙
語

政
策

規
定

。
 

2
.
具

相
關

工
作

資
歷

3
年

以
上

。
 

3
.
特

殊
條

件
由

用
人

單
位

自
行

訂
定

。
 

四
 

在
一

般
監

督
下
，
辦

理
行

政
或

技
術

性
工

作
。

 

1
.
英

語
能

力
應

符
合

本
校

雙
語

政
策

規
定

。
 

2
.
具

備
本

序
列

工
作

職
責

程
度

之
相

關
經

驗
及

工
作

能
力

。
 

五
 

在
一

般
或

直
接

監
督

下
，
辦

理
基

層
庶

務
例

行
性

或
初

級
技

術
工

作
。

 

具
備

本
序

列
工

作
職

責
程

度
之

相
關

經
驗

及
足

堪
勝

任
之

工
作

能
力

。
 

基
於

一
資

不
二

採
原

則
，

各
序

列
資

格
條

件
所

列
之

年
資

，
不

得
作

為
提

敘
年

資

之
採

計
。

 

六
、

約
用

人
員

各
序

列
之

職
責

程
度

及
外

補
之

資
格

條
件

：
 

序
列

工
作

職
責

程
度

 
外

補
之

資
格

條
件

 

一
 

規
劃

或
統

籌
督

導
校

級
專

案
業

務
。

 

1
.
具

大
學

以
上

學
歷

。
 

2
.
英

語
能

力
應

符
合

本
校

雙
語

政
策

規
定

。
 

3
.
具

相
關

工
作

資
歷

1
0
年

以
上

，
且

曾
任

主
管

職
務

3
年

以
上

。
 

4
.
具

優
良

之
領

導
、
溝

通
、
協

調
及

創
新

能
力
。

5
.
具

大
型

專
案

計
畫

規
劃

能
力

。
 

6
.
特

殊
條

件
由

用
人

單
位

自
行

訂
定

。
 

二
 

在
重

點
監

督
下
，
規

劃
或

統
合

辦
理

重
要

性
或

專
案

業
務
。

1
.
具

大
學

以
上

學
歷

。
 

2
.
英

語
能

力
應

符
合

本
校

雙
語

政
策

規
定

。
 

3
.
具

相
關

工
作

資
歷

6
年

以
上

。
 

4
.
具

優
良

之
領

導
、

溝
通

及
協

調
能

力
。

 
5
.
具

大
型

專
案

計
畫

規
劃

能
力

。
 

6
.
特

殊
條

件
由

用
人

單
位

自
行

訂
定

。
 

三
 

在
重

點
或

一
般

監
督

下
，
辦
理

重
要
性

行
政

或
技

術
工

作
。

1
.
具

大
學

以
上

學
歷

。
 

2
.
英

語
能

力
應

符
合

本
校

雙
語

政
策

規
定

。
 

3
.
具

相
關

工
作

資
歷

3
年

以
上

。
 

4
.
特

殊
條

件
由

用
人

單
位

自
行

訂
定

。
 

四
 

在
一

般
監

督
下
，
辦

理
行

政
或

技
術

性
工

作
。

 

1
.
具

大
學

以
上

學
歷

。
 

2
.
英

語
能

力
應

符
合

本
校

雙
語

政
策

規
定

。
 

五
 

在
一

般
或

直
接

監
督

下
，
辦
理

基
層
庶

務
例

行
性

或
初

級
技

術
工

作
。

 

具
備

本
序

列
工

作
職

責
程

度
之

相
關

經
驗

及
足

堪
勝

任
之

工
作

能
力

。
 

基
於

一
資

不
二

採
原

則
，

各
序

列
資

格
條

件
所

列
之

年
資

，
不

得
作

為
提

敘
年

資

之
採

計
。

 

一
、
各
序
列
職
務
刪
除

學
歷

之
資

格
條

件
，

其
餘

條
件

作
點
次
遞
移
。
 

二
、
序
列
四
職
務
之
資

格
條

件
，

增
列

「
具

備
本

序
列

工
作

職
責

程
度

之
相

關
經

驗
及

工
作

能
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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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約
用

人
員

之
陞

遷
，

係
依

序
列

逐
級

循
序

擇
優

陞
任

：
 

(
一

)
各

序
列

之
職

稱
、

配
置

比
例

及
內

陞
資

格
條

件
：

 

序
列

 
職
稱
 

配
置
比
例
 

陞
遷
資
格
條
件
 

行
政
類
 

技
術
類
 

一
 

經
理
 

在
職
人
數
3%
，
員

額
由
學
校
統
籌
控

管
 

1
.
任

第
二

序
列

職
務

滿
五

年
以

上
，

且
最

近
五

年
年

終
考

評
至

少
四

年
考

列
甲

等
以

上
。

前
述

滿
五

年
係

以
陞

遷
年
度
計
算
。
 

2
.
具

職
務

輪
調

經
歷

，
且

輪
調

前
、

後
職
務
，
其
一
職
務
須
任
職
滿
2年

(1
15

年
1月

1日
起
適
用
)。

 
3.

英
語

能
力

比
照

本
校

雙
語

政
策

規
定
。
 

4
.
被

推
薦

人
需

經
本

校
職

員
陞

遷
專

案
小

組
簡

報
複

審
通

過
，

提
本

校
約

用
人
員
審
核
小
組
審
議
。
 

二
 

行
政
 

秘
書
 

資
深
 

技
術
師
 

資
深
 

心
理
師
 

在
職
人
數
15
％
 

1
.
任

第
三

序
列

職
務

滿
四

年
以

上
，

且
最

近
四

年
年

終
考

評
至

少
三

年
考

列
甲

等
以

上
。

前
述

滿
四

年
係

以
陞

遷
年
度
計
算
。
 

2.
英

語
能

力
比

照
本

校
雙

語
政

策
規

定
。
 

3.
被

推
薦

人
需

經
本

校
約

用
人

員
審

核
小
組
複
審
通
過
。
 

三
 

行
政
 

專
員
 

技
術
師
 

在
職
人
數
35
％
 

1
.
任

第
四

序
列

職
務

滿
三

年
以

上
，

且
最

近
三

年
年

終
考

評
至

少
二

年
考

列
甲
等
以
上
。
 

2.
英

語
能

力
比

照
本

校
雙

語
政

策
規

定
。
 

3
.
被

推
薦

人
需

經
本

校
約

用
人

員
審

核
小
組
審
議
。
 

四
 

行
政
 

組
員
 

助
理
 

技
術
師
 

—
 

1
.
任

第
五

序
列

職
務

，
並

已
敘

至
第

五
序

列
最

高
薪

點
，

且
最

近
三

年
年

終
考
評
至
少
二
年
考
列
甲
等
以
上
。
 

2.
英

語
能

力
比

照
本

校
雙

語
政

策
規

定
。
 

3
.
被

推
薦

人
表

現
優

良
並

符
合

上
開

資
格

條
件

，
經

由
單

位
推

薦
，

循
行

政
程
序
簽
奉
校
長
核
定
後
陞
任
之
。
 

上
開

各
序

列
年

資
之

資
格

條
件

：
任

現
職

或
同

一
序

列
職

務
期

間
，

最
近

五
年

內
年

終
考

評
曾

考
列

優
等

，
或

曾
獲

選
本

校
績

優
職

員
者

，
參

加
高

一
序

列
職

務
陞

遷
時

，
年

資
至

多
得

減
列
一
年
。
 

    

十
、

約
用

人
員

之
陞

遷
，

係
依

序
列

逐
級

循
序

擇
優

陞
任

：
 

(
一

)
各

序
列

之
職

稱
、

配
置

比
例

及
內

陞
資

格
條

件
：

 

序
列

職
稱
 

配
置
比
例
 

陞
遷
資
格
條
件
 

行
政
類
 

技
術
類
 

一
 

行
政
 

執
行
長
 

技
術
 

執
行
長
 

在
職
人
數
3%
，
員

額
由
學
校
統
籌
控

管
 

1
.
任

第
二

序
列

職
務

滿
五

年
以

上
，

且
最

近
四

年
年

終
考

評
均
考

列
甲

等
以

上
。

前
述

滿
五

年
係

以
陞

遷
年

度
計

算
。
 

2
.
具

職
務

輪
調

經
歷

，
且

輪
調

前
、

後
職
務
，
其
一
職
務
須
任
職
滿
2年

(1
15

年
1月

1日
起
適
用
)。

 
3.

具
備

相
當

全
民

英
檢

中
級

以
上

英
語

能
力
。
 

4
.
被

推
薦

人
需

經
本

校
職

員
陞

遷
專

案
小

組
簡

報
複

審
通

過
，

提
本

校
約

用
人
員
審
核
小
組
審
議
。
 

二
 

行
政
 

秘
書
 

資
深
 

技
術
師
 

資
深
 

心
理
師
 

在
職
人
數
15
％

1
.
任

第
三

序
列

職
務

滿
四

年
以

上
，

且
最

近
三

年
年

終
考

評
均
考

列
甲

等
以

上
。

前
述

滿
四

年
係

以
陞

遷
年

度
計

算
。
 

2.
具

備
相

當
全

民
英

檢
中

級
以

上
英

語
能
力
。
 

3
.
被

推
薦

人
需

經
本

校
約

用
人

員
審

核
小
組
複
審
通
過
。
 

三
 

行
政
 

專
員
 

技
術
師
 

在
職
人
數
35
％
 

1
.
任

第
四

序
列

職
務

滿
三

年
以

上
，

且
最

近
二

年
年

終
考

評
均
考

列
甲

等
以

上
。
 

2.
英

語
能

力
標

準
，

下
列

二
款

條
件

之
一
者
：
 

(1
)具

全
民
英
檢
中
級
以
上
資
格
。
 

(2
)具

全
民
英
檢
初
級
，
且
陞
任
前
二
年

內
已

取
得

36
小

時
以

上
英

語
進

修
訓
練
證
明
；
英
語
進
修
訓
練
證
明
係

指
本

校
進

修
推

廣
學

院
開

辦
之

英
語
相
關
課
程
，
或
參
加
本
校
雙
語
工

作
坊
相
關
課
程
，
並
經
本
校
雙
語
辦

公
室
同
意
採
認
。
 

3
.
被

推
薦

人
需

經
本

校
約

用
人

員
審

核
小
組
審
議
。
 

上
開

各
序

列
年

資
之

資
格

條
件

：
任

現
職

或
同

一
序

列
職

務
期

間
，

最
近

五
年

內
年

終
考

評
曾

考
列

優
等

，
或

曾
獲

選
本

校
績

優
職

員
者

，
參

加
高

一
序

列
職

務
陞

遷
時

，
年

資
至

多
得

減
列
一
年
。
 

     

一
、
考
量
年
資
及
考
績

採
計

標
準

一
致

性
，

爰
修

正
各

序
列

之
考

績
採

計
規

定
，
以
維
衡
平
。

二
、
配
合
本
校
雙
語
政

策
規

定
，

爰
修

正
各

序
列

之
英

語
能

力
。
 

三
、
為
激
勵
久
任
且
表

現
優

良
之

基
層

約
用

人
員

，
新

增
陞

遷
序

列
四

之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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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陞

遷
作

業
程

序
如

下
：

 
 

1
.
人

數
計

算
基

準
：

 
 

（
1
）

各
單

位
約

用
人

員
總

額
及

序
列

一
至

序
列

三
之

配
置

員
額

均
應

受
控

管
，

以
當

年
度

一
月

一
日

單
位

在
職

約
用

人
員

總
數

計
算

。
 

（
2
）
各

單
位

序
列

二
及

序
列

三
之

配
置

人
數
，
分
別

以
當

年
度

一
月

一
日

各

單
位

在
職

約
用

人
員

總
數

1
5
％

及
3
5
％

計
算

，
採

無
條

件
捨

去
。

 

（
3
）

各
單

位
約

用
人

員
人

數
為

5
-
6
人
者

，
核

給
序

列
二

配
置

人
數

1
人

。
 

（
4
）

各
單

位
序

列
二

及
序

列
三

相
當

職
務

之
公

務
人

員
如

超
過

5
人

，
該

序

列
核

減
配

置
1
人
。
所

稱
相

當
職

務
，
序

列
二

係
指

組
長
、
薦

任
主

任
、

秘
書

、
技

正
等

職
務

，
序

列
三

係
指

編
審

、
專

員
、

輔
導

員
等

職
務

。

（
公

務
人

員
包

括
奉

准
辦

理
遴

補
中

及
考

試
分

發
之

人
員

）
。

 
 

（
5
）

前
一

年
度

已
陞

遷
之

人
員

計
入

各
單

位
配

置
比

例
內

。
 

2
.
評

分
標

準
：

依
本

校
約

用
人

員
陞

遷
評

分
標

準
表

辦
理

。
 

3
.
初

審
：

由
出

缺
單

位
組

成
三

人
以

上
甄

選
小

組
，

辦
理

甄
選

。
 

4
.
複

審
：

本
校

約
用

人
員

審
核

小
組

及
本

校
職

員
陞

遷
專

案
小

組
參

考
單

位

初
審

結
果

，
依

本
校

約
用

人
員

陞
遷

評
分

標
準

規
定

進
行

複
審

排
序

，
必

要
時

得
請

相
關

人
員

列
席

說
明

。
 

5
.
校

長
核

定
：

本
校

約
用

人
員

審
核

小
組

複
審

及
審

議
後

，
簽

請
校

長
圈

定

人
選

。
 

(
三

)
有

下
列

各
款

情
事

之
ㄧ

者
，

不
得

辦
理

陞
遷

：
 

1
.
最

近
三

年
內

曾
受

申
誡

以
上

處
分

。
 

2
.
留

職
停

薪
期

間
。

 

(
四

)
約

用
人

員
對

於
陞

遷
職

務
確

不
能

勝
任

時
，
得

降
一

序
列
。
由

單
位

主
管

簽
註

具
體

事
由
，
提

本
校

約
用

人
員

審
核

小
組

會
議

審
議

通
過
，
簽

奉
校

長
核

定
，

自
次

年
度

起
辦

理
。

 

(
五

)
績

效
營

運
管

理
業

務
單

位
、

資
訊

中
心

資
訊

類
約

用
人

員
不

適
用

本
陞

遷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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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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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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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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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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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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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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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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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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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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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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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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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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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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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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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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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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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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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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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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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

1
人

。
 

（
4
）

各
單

位
序

列
二

及
序

列
三

相
當

職
務

之
公

務
人

員
如

超
過

5
人

，
該

序

列
核

減
配

置
1
人
。
所
稱

相
當

職
務
，
序

列
二

係
指

組
長
、
薦

任
主

任
、

秘
書

、
技

正
等

職
務

，
序

列
三

係
指

編
審

、
專

員
、

輔
導

員
等

職
務

。

（
公

務
人

員
包

括
奉

准
辦

理
遴

補
中

及
考

試
分

發
之

人
員

）
。

 
 

（
5
）

前
一

年
度

已
陞

遷
之

人
員

計
入

各
單

位
配

置
比

例
內

。
 

2
.
評

分
標

準
：

依
本

校
約

用
人

員
陞

遷
評

分
標

準
表

辦
理

。
 

3
.
初

審
：

由
出

缺
單

位
組

成
三

人
以

上
甄

選
小

組
，

辦
理

甄
選

。
 

4
.
複

審
：

本
校

約
用

人
員

審
核

小
組

及
本

校
職

員
陞

遷
專

案
小

組
參

考
單

位

初
審

結
果

，
依

本
校

約
用

人
員

陞
遷

評
分

標
準

規
定

進
行

複
審

排
序

，
必

要
時

得
請

相
關

人
員

列
席

說
明

。
 

5
.
校

長
核

定
：

本
校

約
用

人
員

審
核

小
組

複
審

及
審

議
後

，
簽

請
校

長
圈

定

人
選

。
 

(
三

)
有

下
列

各
款

情
事

之
ㄧ

者
，

不
得

辦
理

陞
遷

：
 

1
.
最

近
三

年
內

曾
受

申
誡

以
上

處
分

。
 

2
.
留

職
停

薪
期

間
。

 

(
四

)
約

用
人

員
對

於
陞

遷
職

務
確

不
能

勝
任

時
，
得
降

一
序

列
。
由

單
位

主
管

簽
註

具
體

事
由
，
提
本

校
約

用
人

員
審

核
小

組
會

議
審

議
通

過
，
簽

奉
校

長
核

定
，

自
次

年
度

起
辦

理
。

 
(
五

)
績

效
營

運
管

理
業

務
單

位
、

資
訊

中
心

資
訊

類
約

用
人

員
不

適
用

本
陞

遷
規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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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約用人員管理要點修正草案 
95年10月04日第313次行政會議通過 

96年10月17日第26次行政主管業務會報通過 

96年12月12日第318次行政會議通過 

98年05月20日第45次行政主管業務會報通過 

98 年 05 月 22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61 次會議通過 

98 年 08 月 14 日教育部台高(三)字第 0980140653 號函同意備查 

                             99年4月21日第52次行政單位主管業務會報及同年6月25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會議修正第20點 

99年12月1日第330次行政會議及同年12月9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70次會議修正第7點約用契約書及第20點 

101年10月03日第337次行政會議通過 

101 年 10 月 25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76 次會議通過 

102年11月27日第342次行政會議討論通過 

102 年 12 月 23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82 次會議通過 

104年10月7日第349次行政會議討論通過 

104 年 12 月 16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90 次會議通過 

105 年 11 月 1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94 次會議通過 

106 年 11 月 6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98 次會議通過 

108年11月27日第366次行政會議討論通過 

108 年 12 月 23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112 次會議通過 

109年3月11日第367次行政會議討論通過 

109 年 4月 30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114 次會議通過 

109 年 12 月 2 日第 370 次行政會議討論通過 

109 年 12 月 17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117 次會議通過 

110 年 10 月 13 日第 373 次行政會議討論通過 

110 年 10 月 22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121 次會議通過 

111 年 10 月 5 日第 377 次行政會議討論通過 

111 年 10 月 27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126 次會議通過 

114 年 5月 14 日第 388 次行政會議討論通過 

114 年 6月 9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 144 次會議通過 

114 年○月○日第○次行政會議討論通過 

114 年○月○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第○次會議通過 

 

 

 

一、本要點依大學法第十四條、國立大專校院行政人力契僱化實施原則及國立

大學校務基金進用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訂定之。 

二、國立臺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規範以契約進用，由校務基金按月

計酬之專任工作人員（以下簡稱約用人員）之權利與義務，特訂定本要點。 

研究計畫進用之人員、臨時工及工讀生不適用本要點之規範，惟其他另有

規定者，得依本要點規定辦理。 

三、本要點約用人員所需經費，在本校校務基金相關經費內支應，但以自籌收

入支應者仍受總額百分之五十範圍之限制。 

四、各單位約用人員之進用：各單位職務出缺時，應先決定外補或校內徵才（含

平調及陞遷），填具進用約用人員員額申請書，循行政程序簽報校長同意

後，本公平、公正之原則，依下列程序辦理公開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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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補： 

1.公告：將徵才資訊刊載於網路上，公告期間至少三個工作日以上，除

正取名額外，得增列候補名額，其名額不得逾職缺數三倍，候補期間

自甄選結果確定之翌日起算六個月。 

2.各序列之外補資格條件，應符合本要點第 6點規定。 

3.初審：由各單位自行組成三人以上甄選小組，辦理甄選。 

4.初審結果： 

（1）序列三至序列五職務：填具約用人員提聘單，簽報校長核定後進

用。各單位新聘約用人員，提本校約用人員審核小組會議備查。 

（2）序列一及序列二職務：出缺單位辦理初審排定推薦順序後，將初

審結果及相關表件送至人事室，依本要點第 10 點規定辦理複審及

核定。 

5.本校現職約用人員不得投遞校內各單位外補甄選之職缺。 

（二）校內徵才(平調及陞遷)： 

1.平調係指調任同序列職務；陞遷係指各單位序列一至序列三職務，於

職務出缺時，由單位推薦職缺數三倍之人選辦理陞遷。序列一至序列

三之陞遷資格條件，應符合本要點第 10 點規定辦理。 

2.公告：將徵才資訊公告校內同仁，公告期間至少三個工作日以上 

3.報名： 

（1）平調：申請人員填具約用人員平調意願書，並經現職單位主管核

章後，送至出缺單位辦理初審。 

（2）陞遷：申請人員填具約用人員陞遷意願書，依本校約用人員陞遷

評分標準表規定評分，並經現職單位主管核章後，送至出缺單位

辦理初審。 

4.初審：由出缺單位組成三人以上甄選小組，辦理甄選。 

5.初審結果： 

（1）平調：由各單位將初審結果循行政程序簽報校長同意後，辦理職

務輪調。 

（2）陞遷：出缺單位辦理初審排定推薦順序後，將初審結果及相關表

件送至人事室，依本要點第 10 點規定辦理複審及核定。 

本校約用人員審核小組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置委員十一人： 

（一）教務長、總務長、研發長、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為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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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委員，另由校長就各學院院長中指定二人為指定委員。 

（二）約用人員代表二人：由本校約用人員票選產生後，由校長聘任之，連

選得連任。同一單位之代表分別以一人為限。 

（三）委員任期二年，期滿得連任。委員因故出缺時，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

任期屆滿之日止。委員應親自出席，當然委員因故不克出席時，得書

面委託經核定之職務代理人代為出席，會議須經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

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各級主管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之血親、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約用。

應迴避人員在各該主管接任以前已約用者，續約時不受此限，但學校得視情

況調整其服務單位。 

五、新聘及改聘約用人員之類別、職稱及序列規定如下： 

類別
職稱

序列     
行政類 技術類 

一 經理 

二 行政秘書 
資深技術師 

資深心理師 

三 行政專員 
技術師 

心理師 

四 行政組員 助理技術師 

五 行政佐理 技術佐理 

技術類人員係指所任職務之工作性質及所需職能，得歸列為醫事人員或公

務人員技術類職系者，始得進用。 

各單位申請新增或遞補技術類職缺時，應檢附職務說明書，循行政程序提

送本校約用人員審核小組審議通過，簽報校長核定後，始得進用。 

績效營運管理業務單位之職稱，得視業務需要簽奉校長核定。 

 

7 of 11



六、約用人員各序列之職責程度及外補之資格條件： 

序列 工作職責程度 外補之資格條件 

一 
規劃或統籌督導
校級專案業務。 

1.英語能力應符合本校雙語政策規定。 
2.具相關工作資歷10年以上，且曾任主管

職務3年以上。 
3.具優良之領導、溝通、協調及創新能力。 
4.具大型專案計畫規劃能力。 
5.特殊條件由用人單位自行訂定。 

二 
在重點監督下，規
劃或統合辦理重
要性或專案業務。 

1.英語能力應符合本校雙語政策規定。 
2.具相關工作資歷6年以上。 
3.具優良之領導、溝通及協調能力。 
4.具大型專案計畫規劃能力。 
5.特殊條件由用人單位自行訂定。 

三 
在重點或一般監
督下，辦理重要性
行政或技術工作。 

1.英語能力應符合本校雙語政策規定。 
2.具相關工作資歷3年以上。 
3.特殊條件由用人單位自行訂定。 

四 
在一般監督下，辦
理行政或技術性
工作。 

1.英語能力應符合本校雙語政策規定。 
2.具備本序列工作職責程度之相關經驗及
工作能力。 

五 

在一般或直接監
督下，辦理基層庶
務例行性或初級
技術工作。 

具備本序列工作職責程度之相關經驗及足
堪勝任之工作能力。 

基於一資不二採原則，各序列資格條件所列之年資，不得作為提敘年資之採

計。 

七、支領月退休金（俸）之公教及軍職人員再任為約用人員，應主動告知本校，

其薪資達依其適用退休法令規定之數額者，須停支其月退休金（俸）及優

惠存款。 

八、約用人員應與本校簽訂約用契約書。 

約用人員之工作項目，應由其服務單位於契約書中明定，以資遵守。 

九、新進之約用人員，應先予試用三個月，試用期滿經約用單位考核，成績及

格者，予以正式約用，試用年資得予併計；試用成績不及格者，報經校長

核定，不予約用。 

用人單位必要時得簽准延長試用一至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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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約用人員之陞遷，係依序列逐級循序擇優陞任： 

(一) 各序列之職稱、配置比例及內陞資格條件： 

 

序列 
職稱 

配置比例 陞遷資格條件 
行政類 技術類 

一 經理 
在職人數3%，員額

由學校統籌控管

1.任第二序列職務滿五年以上，且最

近五年年終考評至少四年考列甲

等以上。前述滿五年係以陞遷年度

計算。。 

2.具職務輪調經歷，且輪調前、後職

務，其一職務須任職滿2年(115年1

月1日起適用)。 

3.英語能力比照本校雙語政策規定。

4.被推薦人需經本校職員陞遷專案

小組簡報複審通過，提本校約用人

員審核小組審議。 

二 
行政 

秘書 

資深 

技術師 

資深 

心理師 

在職人數15％ 

1.任第三序列職務滿四年以上，且最

近四年年終考評至少三年考列甲

等以上。前述滿四年係以陞遷年度

計算。 

2.英語能力比照本校雙語政策規定。

3.被推薦人需經本校約用人員審核

小組複審通過。 

三 
行政 

專員 
技術師 在職人數35％ 

1.任第四序列職務滿三年以上，且最

近三年年終考評至少二年考列甲

等以上。 

2.英語能力比照本校雙語政策規定。

3.被推薦人需經本校約用人員審核

小組審議。 

四 
行政 

組員 

助理 

技術師 
— 

1.任第五序列職務，並已敘至第五序

列最高薪點，且最近三年年終考評

至少二年考列甲等以上。 

2.英語能力比照本校雙語政策規定。

3.被推薦人表現優良並符合上開資

格條件，經由單位推薦，循行政程

序簽奉校長核定後陞任之。 

上開各序列年資之資格條件：任現職或同一序列職務期間，最近五年內年終考評曾

考列優等，或曾獲選本校績優職員者，參加高一序列職務陞遷時，年資至多得減列

一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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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陞遷作業程序如下： 

1.人數計算基準： 

（1）各單位約用人員總額及序列一至序列三之配置員額均應受控管，

以當年度一月一日單位在職約用人員總數計算。 

 （2）各單位序列二及序列三之配置人數，分別以當年度一月一日各單

位在職約用人員總數15％及35％計算，採無條件捨去。 

（3）各單位約用人員人數為5-6人者，核給序列二配置人數1人。 

（4）各單位序列二及序列三相當職務之公務人員如超過5人，該序列核

減配置1人。所稱相當職務，序列二係指組長、薦任主任、秘書、

技正等職務，序列三係指編審、專員、輔導員等職務。（公務人

員包括奉准辦理遴補中及考試分發之人員）。 

（5）前一年度已陞遷之人員計入各單位配置比例內。 

2.評分標準：依本校約用人員陞遷評分標準表辦理。 

3.初審：由出缺單位組成三人以上甄選小組，辦理甄選。 

4.複審：本校約用人員審核小組及本校職員陞遷專案小組參考單位初審

結果，依本校約用人員陞遷評分標準規定進行複審排序，必要時得請

相關人員列席說明。 

5.校長核定：本校約用人員審核小組複審及審議後，簽請校長圈定人選。 

(三)有下列各款情事之ㄧ者，不得辦理陞遷： 

1.最近三年內曾受申誡以上處分。 

2.留職停薪期間。 

(四)約用人員對於陞遷職務確不能勝任時，得降一序列。由單位主管簽註具

體事由，提本校約用人員審核小組會議審議通過，簽奉校長核定，自次

年度起辦理。 

(五)績效營運管理業務單位、資訊中心資訊類約用人員不適用本陞遷規定。 

十一、約用人員之待遇，以月計之，服務未滿整月者，按實際在職日覈實計支。

約用人員之月支報酬依「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約用人員薪級表」規定，自

該序列薪級第一等級起薪。「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約用人員薪級表」另訂

之。 

約用人員經單位主管協調調整一級服務單位涉及約用類別或薪資變更

者，應循改聘程序辦理。 

績效營運管理業務單位及情況特殊單位，得另訂相關規定，簽請學校同意

後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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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約用人員約用期間於上班時間內，不得在校內、外兼職、兼課；惟考評

甲等以上者經單位主管同意，得於非上班時間兼任其他計畫研究助理，

兼職酬勞以支領二個工作酬金為限，且每月支領總額不得超過薪資總額

之三分之一。非上班時間內之兼職、兼課，應循行政程序事先簽奉校長

同意，且每週合計不得超過四小時。 

前項人員考評乙等或未辦理考評但有特殊情形者，經單位主管同意，得

兼任其他計畫研究助理。 

違反前述規定者，列入平時考評及年終考評參據並得依第十四點予以懲

處。 

十三、約用人員經行政程序簽奉校長同意得在職進修，但不予經費補助。 

上班時間內進修每週以八小時為限，以特別休假或事假前往。 

十四、約用人員之獎懲，應依本校職員獎懲實施要點之規定，填具約用人員獎

懲建議表，提本校約用人員審核小組會議審議通過，簽報校長核定。 

前項獎懲列入考評作業之參考，約用人員考評作業事項另訂之。 

十五、約用人員之工作時間、休息、請假及休假，依本校約用人員工作規則及

本校彈性上下班差勤管理要點等相關規定辦理。 

約用人員如因公奉准出差，得比照薦任級以下公務員報支出差旅費。 

十六、約用人員於約用期間，得依本校有關規定享有下列權益： 

（一）服務證。 

（二）文康、慶生及社團活動。 

（三）依各保管單位規定使用本校各項設施及服務。 

十七、約用人員如欲於約用期間內離職，應依本校約用人員工作規則所訂之預

告期間以書面提出，經學校同意後始得離職。離職時，應辦離職手續並

將經管公物及服務證等繳交相關單位，並將承辦業務交代清楚，若有超

領薪資或借支者，應先繳回或清償，完成離職手續後，始發給離職證明

書。 

十八、負責單位財物管理人業務者，於離職時應將財物清點交接無誤，如有短

少、毀損情形，應負相關法律責任。 

十九、約用人員在約用期間，不適用公務人員俸給法、考績法、退休法、撫卹

法、保險法之規定。 

二十、本要點若有其他未盡事宜，適用有關法令之規定。 

 二十一、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送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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